
南昌市财政局


南昌市青山湖区财政局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锦虹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凤凰东大道58号33幢1-3室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余飞婷
联系电话：18879365260

被投诉人1:江西恒祥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中大道1869号东华苑综合楼1202室（第12层）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8827861794

被投诉人2: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

地址：青山湖区南京东路699号
联系人：孙老师
联系电话：0791-88103787

一、项目基本情况

被投诉人1受被投诉人2委托，代理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青山湖区2所公办幼儿园办公家具采购项目”。2023年12月25日，被投诉人1发布电子化公开招标采购公告。2023年12月28日，投诉人就该采购过程及文件内容向被投诉人1提出质疑，被投诉人1于2024年1月5日对质疑事项进行了回复，后投诉人对被投诉人1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并于2024年1月1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已依法于同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述期间，被投诉人1于2024年1月9日发布更正公告，更正内容为“因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系统原因，招标代理需要重新上传采购文件及答疑文件”。后因项目受到质疑、投诉，被投诉人1已于2024年1月17日发布了暂停公告。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一：本项目代理机构（江西恒祥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不具备代理本项且的资格，属于违规代理，此次招标项且的主要货物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产品中家具用具，应委托具有政府集中采购资质的代理机构。

被投诉人1、2答复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六条集中采购机构为采购代理机构。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级政府采购项目组织集中采购的需要设立集中采购机构。”本项目属于南昌市青山湖区项目，青山湖区暂未设立集中采购机构，故采购人依据《关于贯彻落实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5]163号文件中“三、健全政府采购运行机制”要求“（七）健全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政府采购运行机制……未依法独立设置集中采购机构的地区，可以将集中采购项目委托给上级或其他地区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也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集中采购项目择优委托给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将项目委托给社会代理机构代理采购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投诉事项二：评标标准质量管理体系。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每提供一个认证证书得3分。以上1-3项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有效期内的证书扫描件，同时提供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网址及网页截图，提供不符合要求不得分。该设置属于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招标文件以体系认证证书作为加分条件属于变相设置门槛，招标文件评标标准中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需要成功拿到且顺利通过体系认证是需要企业经营设立有一定时间，才能通过的认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6年第20号文可清晰查看并佐证，企业通过体系认证需要成立一定的时间，招标文件中的意思为经营期限不满认证证书所规定的条件的供应商就不能拿到这个分值，是以供应商的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被投诉人1、2答复称：1、本项目设置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作为加分项，此加分项与本项目采购需求相关，与实际需求相符，未设置门槛排斥潜在投标人。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要求。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

2、投诉单位提供的事实依据证明材料中提到“证书需要成功拿到且顺利通过体系认证是需要企业经营设立有一定时间，才能通过的认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6年第20号文可清晰查看并佐证，企业通过体系认证需要成立一定的时间，招标文件中的意思为经营期限不满认证证书所规定的条件的供应商就不能拿到这个分值，是以供应商的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根据投诉人提出的“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6年第20号文可清晰查看并佐证”,我公司通过查询此文件并复核（详见附件1）,此文件中并未对经营期限作出要求，供应商按照此文件要求提供公司的证明材料，达到相应要求即可获得此类证书，此项要求中要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涉及企业规模、成立年限等排他性内容，此类证书的颁发也是为了鼓励认证机构通过国家认监委确定的认可机构的认可，证明其认证能力、内部管理和工作体系符合国家的认证标准。未违反《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合理确定采购项目的采购需求，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不得在企业股权结构、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本机关受理投诉后，针对投诉项目及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调阅，并组织律师对投诉事项进行了论证，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上述情况基本一致。

本机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两个：第一，本项目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开展采购活动是否违法；第二，本项目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作为加分项是否属于“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现本机关结合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分别作出认定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采购人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江西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2年版）》（赣财购〔2021〕30号）规定，办公家具属于集中采购目录内的产品。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赣财购〔2016〕25号）第二十二条规定：“采购人采购列入集中采购机构采购目录内的项目，必须委托依法设立的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未依法单独设立集中采购机构的地区，可以将集中采购机构项目委托给上级或其他地区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也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同级人民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择优选择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承接。”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案涉项目属于集中采购的范围，本应委托依法设立的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但因本项目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而南昌市青山湖区并未设立集中采购机构，故应按照程序要求将该项目委托给上级或其他地区的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活动，也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同级人民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择优选择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承接。但是，本案被投诉人2在回复中明确本项目的代理机构被投诉人1系其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随机选取三家并电话通知参与本项目代理机构竞价的方式而确定，故该选取代理机构的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投诉人提起的该项投诉具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采购文件商务评议中第5项“质量管理体系”总分值9分，评审依据为“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而本项目属性为货物采购，其相关条件设置应与采购需求相适应，但该项目采购文件在设置评审依据时却将相关要求限定在投标人之上，故该内容涉嫌“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投诉人提起的该项投诉具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四、处理决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

投诉人江西锦虹贸易有限公司提起的投诉事项成立，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昌市青山湖区财政局

                         2024年2月20日




